
隆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隆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内设机构包括：秘书组、机要室、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建议提案办理组、行政后勤组、政工组、综合调研一组、综合调研二组、金融证券组、督查组(县人民政府督查室)、

所属单位分别是: 隆回县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隆回县金融服务中心两个二极机构。
人员编制情况：隆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编制29人，事业编制4人，在职52人。公务用车编制数0台，实有公务车0台。

主要职能职责是：(一)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县政府、县政

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二)研究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请示县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三)负责对来县人民政府联系工作的上下级人民政府、各

部门领导的接洽和联络工作。

(四)负责政府系统领导干部的报告事项。

(五)负责县政府文书档案管理、机要通信和保密工作。

(六)负责县政府全会、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议及县政府授权召开的会议准备工作，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组织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七)督促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决定事项及县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并跟踪调研，及时向县政府领导同志报告。

(八)负责县政府值班和信息上报工作，及时向县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和督促落实县政府领导同志指示。

(九)负责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决议贯彻落实的督查和情况综合;负责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领导同志重要指示、交办事项的督办及落实情况反馈。

(十)负责全县政府系统督查工作的业务指导。

(十一)负责省长信箱和地方领导留言的办理回复工作。

(十二)根据县政府工作部署和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涉及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等全局性工作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十三)负责起草县政府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汇报材料及主要负责人文稿;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县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及其他综合材料。

(十四)搜集、研究和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县政府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信息服务。

(十五)负责组织协调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负责督促县政府有关部门向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和县政协常委会议的汇报及协调联络工作。

(十六)负责金融工作的组织协调，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地方金融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工作部署。

(十七)代表县政府联系协调驻县金融管理部门，联系协调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织各类金融机构为县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十八)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承担全县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及企业上市相关议事协调机构的具体工作。

(十九)负责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7类机构的监管，并逐步强化对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4 类机构的监管。

(二十)负责制定全县公共机构节能规划，承担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教育、培训、统计工作。

(二十一)负责县政府机关院落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

(二十二)完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支出决算：我办2024年度支出决算1395.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95.16万元（三公经费支出4.12万元），占总支出的85.63%，项目支出200.51万元，占总支出的14.37%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根据财政制度改革和部门预算细化的要求，以县财政下达我办的部门预算为基数，以现行财政财务法规为指南，我办开支用于维持单位基本工作运转，满足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的需求。对资金使用和控制严格按照行政单位财务制度及单位内部规章进行管理和监管，针对我办实际情况，本着勤俭办事、量入为出的原则，加强了对本部门收入情况、支出情况的管理。
2024年公共财政拨款支出1395.67万元，比上年增加,123.35万元，增加9.69%，主要是因为金融服务项目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1195.16万元。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办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03.5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7.24 %；商品和服务支出354.7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9.6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6.8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08%。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200.51万元，其中金融市场奖补155万元，占项目支出的77.3%；金融企业贴息40.5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20.2%：政银企洽谈会支出5万元，占项目支出的2.5%。
（三）“三公”经费情况
公务接待费严格按照《隆回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执行，厉行节约，招待费实行先申报后招待，接待经费凭据报销，报销凭证包括财务票据（发票）、派出单位公函、接待清单、接待审批单，接待清单与派出单位公函要相一致，一起作为财务报销凭证。
1. 2024年我办没有因公出国的情况；
2. 2024年我办“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4.1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元、公务接待费4.12万元、公务用车费0万元，较上年减少0.31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车辆移交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没有车辆运行维护费用。
3. 2024年我办没有公务车，因为实行公车改革后单位无公务车。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每年年底我办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支出预算资金，无超预算、超范围开支的现象；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规定，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支出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齐全完整；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大额使用现金等违规违法行为。
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健全体制机制，根据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初步形成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体系。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文件的规定，按时公开部门预算和部门决算。增强了资金支出和资产管理的监管力度，同时明确财务人员职责分工，确保了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会计基础工作完整，按规定的内容公开单位预决算信息。
七、存在的问题
我办在资产使用和支出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管理惯性，资产管理在体制、监管等方面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固定资产管理效率还有待提高。第二，固定资产管理力量有待加强。
八、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办将提出以下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一、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力量，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明确职责，谁使用谁负责。二、根据单位办公需要购置新的资产，厉行节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提高资产的使用效能。三、加强监管，定期对资产进行清查。



